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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

管理的通知

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：

为深进一步加强全区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，促进

药物临床合理使用，有效遏制微生物耐药，维护患者健康权益。

结合我区实际，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

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抗菌药物管理工作，切实从维护人民

群众利益出发，加强抗菌药物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管理。各

医疗机构要落实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主体责任，减少抗菌药物的

不合理使用，不断提升全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水平，减少和

遏制微生物耐药。

二、加强制度建设

各级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抗菌药物管理要求，严格按照《药

品管理法》、《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》、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

办法》、《处方管理办法》及《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

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制度，并严格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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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范抗菌药物目录备案

各医疗机构应制定本机构抗菌药物供应目录，并定期调整抗

菌药物供应目录品种结构，调整周期原则上为 2 年，最短不少于

1 年。目录调整应在 15 日内报区卫生健康委备案。

四、参与培训考核

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和管理的年度

培训计划，加大对临床医师、药师和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，提高

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。其他医疗机

构应按要求参与区卫生健康委统一组织的培训和考核，未参加培

训及考核不合格的医师和药师不具备抗菌药物处方权或调剂权。

五、规范用药管理

各级医疗机构要设立抗菌药物管理工作机构或者配备专

（兼）职人员负责本机构抗菌药物管理工作；要严格医师和药师

资质规范化管理，根据医师职称、经验能力、培训考核等综合情

况，授予其相应级别的抗菌药物处方权。医疗机构应按照《抗菌

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（2015 版）》，制定明确的限制使用抗菌

药物和特殊使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程序，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要利

用信息系统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过程控制。

六、加强监测报告

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定期对临床科室和医务人员抗菌药物

使用量、使用率和使用强度等情况开展排名并内部公示，各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负责对辖区内村卫生室抗菌药物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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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情况进行排名并公示。各单位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应定期向区卫

生健康委报告，非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应每年向区

卫生健康委报告一次；限制使用级和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临床应

用情况应每半年报告一次；因特殊治疗需要，医疗机构使用本机

构抗菌药物供应目录外的抗菌药物应用情况也应每半年报告一

次。

联系电话：67807946，报送邮箱：805001226@qq.com。

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4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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